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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修訂 )條例草案》  
 
 
  2月13日來函收悉。關於閣下的回覆，本部有以下問題  ⎯⎯ 
 

(a) 上訴人可能因更改的第 78B條命令而感到受屈，但因應有

關更改，對原有的第 78B條命令則不感到受屈，因此兩宗

上訴未必需要一併審理。本部察悉，《市政服務上訴委員

會條例》 (第 220章 )第 12(1)(a)條訂明，為上訴的目的，進

行聆訊的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 (下稱 "上訴委員會 ")可決定

委員會本身的程序。憑藉該條例第 12(1)條，規定上訴人

若其後就更改的第 78B條命令另行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

訴，而他不希望兩宗上訴一併審理，便須撤回首項針對第

78B條命令提出的上訴，會否解決原有上訴尚待處理的問

題？  
 
(b) 本部明白，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可能與法庭的決定不同。舉

例而言，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可能其後經司法覆核被法庭裁

決推翻。但本部的問題是，上訴委員會與法庭同時就某事

項(例如主管當局的決定的合理性 )進行聆訊，會否導致下

述異常情況：上訴委員會裁定主管當局的決定合理，但法

庭同時裁定有關決定不合理？  
 
(c) 本部察悉，《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條例》第 15(4)條訂明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或命令在其他訴訟中的可接納性。但無

法肯定的是，在所有個案中，上訴人是否單靠上訴委員會

的決定或命令便足以履行經修訂第 78H(1A)條下的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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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閣下會否認為下述方式更恰當：為根據經修訂第

78H條申請補償的目的，一如《證據條例》 (第 8章 )第
62(2)(b)、63(2)(b)及 64(2)條所訂，更廣泛地接納其他訴訟

的文件的內容？  
 

  謹請閣下盡早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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